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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冊用于向遭遇了犯罪的受害人及其家人提供 
    ○ 刑事手續的流程   ○ 需要您配合的事項   ○ 各種諮詢窗口 
等相關資訊。希望能爲您提供一些幫助。 

 

刑事手續的流程 
 

 

需要被害人、被害人家屬協助的事項 
 

１ 聽取情况 
詳細聽取有關犯罪行爲的狀況以及犯人情況等。犯人已

確定的情況下，可能需要請您確認犯人是否無誤。爲了明
確犯人及犯罪事實，這是必不可少的程序，請您一定予以
協助。 

 
２ 物證的提交 

遭遇犯罪的被害人在被害時身著的服裝，所持物品等有
可能要作爲物證提交。在搜查及審理上不再需要保管時將
迅速退還。 

 
３ 會同見證現場勘驗 

會同見證對被害者等人員，有時須在警察官確認現場時
一同到場。雖然將耗費一些9時間，但這是爲了解明事實，
證實犯罪所必須的程序，請予以協助。 

 
４ 公審出庭 

被害者等人士，爲了證實犯罪，有時須在公審中作證。另
外還可以進行意見陳述，表達遭遇犯罪時的心境、想法等，
可以利用法院關照受害者等人士的各種制度。 

 

 

 
 

諮詢種類 諮詢窗口 電話號碼 

有關犯罪受害人等
支援制度的諮詢 

犯罪受害人支援室 
 

０８３－９３３－０１１０ 

對犯罪等受害的防
患于未然的諮詢 

綜合諮詢電話 
 

＃９１１０（短縮 Dial）  
０８３－９２３－９１１０ 

性犯罪、跟蹤騷擾案
件 DV案件等，以及
其他受害者爲女性的
相關犯罪的有關諮詢 

女性支援１１０ 
(女性犯罪受害諮詢電話)
性犯罪受害諮詢電
話全國通用號碼 

０１２０－３７８－３８７ 
０８３－９３２－７８３０ 
＃８１０３（短縮 Dial） 

有關兒童的犯罪受
害、兒童虐待等的諮
詢 

中部少年支援中心 
＜警察本部內＞ 
山口青少年電話 

０１２０－４９－５１５０ 
 
０８３－９２５－５１５０ 

諮詢種類 諮詢窗口 電話號碼 

有關ＤＶ（配偶者暴
力）的諮詢 

山口縣男女共同參劃
諮詢中心 
DV熱線(緊急時)  

０８３－９０１－１１２２ 
 
０１２０－２３８１２２ 

有關性暴力被害
的諮詢 

山口性暴力諮詢Dial
朝顔 

０８３－９０２－０８８９ 

有關心理健康的
諮詢 

山口縣精神保健福祉
中心  
心理的健康電話諮詢 

０８３－９０１－１５５６ 

有關兒童福祉及
健康成長的諮詢 

山口縣中央兒童相談
所 

０８３－９０２－２１８９ 

有關所有法律、
犯罪受害的諮詢 

山口縣辯護士會（律師
會） 
法律諮詢中心 

０５７０－０６４－４９０ 

有關黑社會及所
有暴力行爲的諮
詢 

(公益財團法人)山口
縣暴力驅逐運動推進
中心 
山口事務所 

０８３－９２３－８９３０ 

有關犯罪受害全
部內容的諮詢 

(公益社團法人)山口
被害者支援中心 

０８３－９７４－５１１５ 

面向外國人的諮
詢窗口 

(公益財團法人)山口
縣國際交流協會
（YIEA) 
山口外國人綜合諮詢
中心 

０８３－９９５－２１００ 

１ 警察的諮詢窗口 

２ 其他機關的諮詢窗口 

諮詢種類 諮詢窗口 電話號碼 

有關刑事手續等的
諮詢 

山口地方檢察廳 
受害者熱線 

０８３－９２２－３１５３ 

有關人權的各種諮
詢 

山口地方法務局 
大家的人權110 
兒童的人權110 
女性人權熱線 
外國人的人權諮詢
Dial 

 
０５７０－００３－１１０ 
０１２０－００７－１１０ 
０５７０－０７０－８１０ 
０５７０－０９０－９１１ 

法律制度及諮詢窗
口等的資訊提供 

日本司法支援中心
(法Teraace) 
犯罪受害者支援 Dial 

０５０－３３８３－５４９０ 
 
０５７０－０７９－７１４ 

 

負責人       警察署                科                    係 
               隊          分駐隊                    係 

姓名         電話           内線           

各 種 諮  詢 窗 口 
◆窗口沒有常駐的翻譯人。前來諮詢時請事先準備翻譯人。 

聽取情况 
制作筆錄 

物證的提交 
會同見證現場勘

驗 

犯罪的發生·發覺 

將書面案卷送交檢察官 

證人出庭 

將書面案卷和犯人送

交檢察官 

犯人的確定 

 

犯人的羈押 

 

起訴 

書面送檢 

 

犯人的任意調查 

 

犯人的逮捕 

 

略式命令請求 

 

公審請求 

 
公審 

 
判決 

 

略式命令 

 

不起訴 

搜查開始 

四十八小時

之内 

最長不超過二十天 

將犯人送交檢察官 

 


